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宛卫〔2023〕121 号

各县市区卫健委（卫健中心、卫管中心）、农业农村局，高新区

卫生健康体育局，内乡县、新野县畜牧局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，

市卫生健康体育综合执法支队，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，市动

物卫生监督所：

人畜共患传染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畜牧业发展，目前我市

人间畜间布鲁氏菌病（简称布病）防控形势严峻复杂，为强化机

制建设，形成防控合力，全面加强我市布鲁氏菌病联防联控工作，

南阳市卫健体委、南阳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制定了《南阳市布鲁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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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强化机制建设，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，充分发挥卫健体和

农业农村部门职能，进一步加强我市布鲁氏菌病防控工作，建立

本工作制度。

一、组织管理

南阳市卫健体委、南阳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成立南阳市布鲁氏

菌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防控工作、疫情处理以及相关

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统筹协调。

组 长：市卫健体委副主任 李志炜

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、四级调研员 王克鹏

副 组 长：市卫健体委疾控科科长 曾保栓

市农业农村局兽医科科长 毛琨

成员单位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市卫生健康体育综合执法支队

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

市动物卫生监督所

南阳市布鲁氏菌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专家组，负责

防控措施实施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指导。专家组人员由南阳市疾病

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科和南阳市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

心疫病防控科、实验室工作人员共同组成，并根据工作需要定期

或不定期进行更新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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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例会制度

南阳市布鲁氏菌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及其专家组建立

例会制度，每年度召开一次，由市卫生健康委和市农业农村局轮

流承办。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通报布鲁氏菌病人畜疫情及其防控工

作情况，协商解决工作中的问题；根据不同时期双方工作重点，

确定双方业务部门合作的形式和任务。每次例会前，双方提出会

议计划研究讨论的议题，会后联合印发会议纪要。

三、工作部署

在充分调查研究和会商的基础上，根据疫情形势、防控重点

难点，共同制定和实施全市布鲁氏菌病联防联控工作规划、年度

全市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控工作目标和计划（或指导意见），以会

议或文件的形式共同部署全市布鲁氏菌病联防联控工作。

四、疫情监测、通报及处置

布鲁氏菌病人畜间疫情的监测、通报及处置工作由各级疾病

预防控制机构和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具体实施。主要工作内容

如下：

（一）疫情监测

1.根据工作需要，联合制定监测方案，开展监测工作。在设

立监测点时，尽量保持同步；及时通报和协商解决监测工作中发

现的情况与问题。

2.根据工作需要，采集人畜标本开展实验室检测和分析，相

互通报检测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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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分析实验室检测结果，科学评估疫情形势和发病趋势，分

析疫情特点，掌握疫情规律。

（二）疫情报告

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开展疫情报告的基础上，

南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南阳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每半

年分别向南阳市卫健体委和南阳市农业农村局提交一次常规疫

情分析研判报告，随时报告暴发疫情信息。

（三）疫情通报

1.定期通报。每季度相互通报一次全市人间和畜间疫情。

2.随时通报。发生暴发疫情时，在接到疑似或确诊报告后 24

小时之内互相通报，内容包括发病地点、发病时间、人畜发病数

和死亡数等。

3. 监测数据共享。成员单位间共享布鲁氏菌病常规监测数

据，充分利用监测资源制订防控技术方案。

（四）疫情防控

1.根据国家布鲁氏菌病预防控制方案，分别组织制订我市布

鲁氏菌病预防控制方案，组织落实人畜预防控制措施。

2.根据防控工作需要，联合或单独研究制定、落实相关配套

政策。

3.根据相关法规，明确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市卫生健康体

育综合执法支队、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市动物卫生监督所

的防控职责，落实病人管理、宣传教育和畜间检疫、免疫及病畜

无害化处置等防控措施，评价防控效果。具体分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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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：指导全市各级疾控机构建立疫

情通报机制，及时向同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通报辖区内人间

布病疫情；指导全市疾控系统开展人间布病疫情监测，定期分析

和报告布病疫情；指导基层疾控机构会同同级动物疫控机构联合

调查处理布病疫情，主动搜索病人，并建立疫情规范处置台账；

指导基层疾控机构建立布病病人档案，规范病人治疗和管理；参

与并指导全市疾控系统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，普及布病防控

知识；定期开展医疗机构和基层卫生人员培训。

（2）市卫生健康体育综合执法支队：指导全市卫生监督执

法机构积极开展针对各级医疗机构布病诊疗行为，参与各级疾控

机构布病疫情处置工作的监督检查；参与并指导全市卫生监督执

法机构受理与布病诊疗有关的投诉、举报，查处违反卫生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的重大案件。

（3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：指导全市各级疫控机构建

立疫情通报机制，及时向同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报辖区内畜间

布病疫情；制订全市畜间布病免疫规划；指导全市疫控系统开展

畜间布病疫苗预防接种；指导基层疫控机构及时发现和标记病

畜；指导全市疫控系统开展辖区畜间布病疫情监测，掌握畜间布

病疫情，并会同同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，联合调查处理布病疫情，

查处疫点病畜，建立疫情规范处置台账；及时向动物卫生监督所

通报监测和疫情调查处理中发现的病畜或畜产品；指导全市疫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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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开展畜间布病防控知识培训，规范养殖场（户）预防控制工

作；指导基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人员和大型养殖场从业人员加强

个人防护，协助疾控机构对其定期体检并建立个人健康档案。

（4）市动物卫生监督所：参与并指导全市动物卫生监督机

构规范开展动物检疫、疫情监测和疫情处理中发现的病畜的无害

化处理；指导基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建立病畜处理和疫情规范处

置台账；调查处理和通报病畜的市、县际间流通事件。

4.发生暴发疫情时，根据疫情情况，共同组织现场处置专家

组，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及实验室检测，及时控制疫情，并根据调

查结果提出防控对策建议。

五、指导检查

定期开展防控工作联合督导检查，督导检查方案由南阳市布

鲁氏菌病联防联控专家组制定，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，双方可根

据工作需要适当增加督导检查频率。督导检查结果予以全市通

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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